
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4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我镇 2024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

告如下：

一、2024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今年以来，我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

府建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结合“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按照“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有

关要求，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工作，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

进展。

（一）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是严格按照《重庆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规定建设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在“渝快办”等各类平台上领取行政

权力事项及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并同步编制实施清单。二是严

格执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对本单位行政执法活动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本单位及其行政执法人

员执法违法的，依法依规处理。三是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明

确责任追究的主体和权限、对象和事由、程序和方式，坚持

有错必纠、有责必问。

（二）做好三年行动计划中期工作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年）》、《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全面依法治

区委员会执法协调小组关于开展渝北区行政执法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认真总结梳理执法工作目

前存在的不足，逐项进行整改，总结经验，确保三年行动计

划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三）组织开展综合执法活动

1、配合镇平安法治办、保税港交巡警大队开展交通安

全检查 216 次，查处违规载人、违规驾驶、超载、超长等违

规行为 140 起，查处消防通道占用、堵塞、封闭等违规行为

16 起，查处重庆市油乐美食用动物油脂厂、欧云破坏村容镇

貌和环境卫生 2 起，查处企业安全生产 3 起，给予各类行政

处罚 181 起，处罚金额 20000 元。

2、配合镇村建中心、经济发展办公室检查违章建筑、

基本农田占用等 12 起，下发整改通知 10 余起；配合镇产业

服务发展中心检查森林防火安全 100 余次，查处违规烧荒 13

起，处罚金额 8000 元；配合市场监管所、市政执法大队检

查草坪、古路、多宝场镇乱摆摊设点、骑门摊、占道经营、

临时摊区摊位、环境卫生等 50 余起，发现问题责令其立即

整改，进一步巩固了场镇的市容市貌整体形像。

（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能力

按照《渝北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制度》开展“四类”培

训，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和持证上岗制度，禁止无行

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同时定期对全镇执法

人员信息进行更新整理，制作行政执法人员清单，同时做好

行政执法证件培训、申领、换证、注销等工作。目前，我镇

共有执法人员 20 人，已全部入驻重庆市“执法+监督”一体



化数字集成应用，年内新增执法人员 5 名，所有持证人员已

全部上岗。

（五）强化“执法+监督”数字系统运行

积极推行数字化执法，全镇执法人员熟练使用全市统一

“执法+监督”一体化数字集成应用，开展执法平台执法和办案，

逐步实现执法办案系统常态化应用。截至目前，通过掌上执

法系统累计开展交通安全、自然资源、水利、文旅、消防安

全、生态环境、市政管理等各项行政检查、日常检查 335 次，

行政处罚 181 件共计 13050 元，执法人员日常检查活跃度达

到 80%。

（六）积极开展行政执法宣教工作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各村居、各部门，积极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进村入户等

多种形式，普及法律知识，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有待加强

一是部分队员的执法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二是执法

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三是法治宣传教育

的广度和深度还需加强。

（二）承接区级部门赋权能力不够

此次行政执法改革，区级部门给予了镇上更多的权力，

但目前人力、物力保障还没有同步跟进，给一支队伍管执法

造成了一定障碍。

（三）法条理解不全面



在复杂多变的案件执法实践中，部分执法人员展现出对

相关法律法规理解的不全面性和局限性，这种理解上的浅尝

辄止不仅限制了执法决策的深度与广度，还引发对法律适用

的偏颇。

三、2025 年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强化执法人员业务能力

梳理全镇执法高频多跨事项，通过理论培训与实战演练

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业务培训，提升执法效率和业务水平，

进一步规范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高执法人员

法律素质和服务水平，保证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二）加强行政执法学习

组织执法人员通过参加培训、理论政策学习、实地操作

等多途径多方式，加强行政执法学习，严格按照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作好执法工作。

（三）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按照涉企检查的“五个严

禁”和“八个不得”具体内容制定检查计划，加强依法行政，

确保行政检查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精准高效，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人民政府

2025 年 1 月 20日


